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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稷政办发〔2023〕33 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稷山县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
绩效考核奖惩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有效解决目前农村老年人口普遍存在的养老难问题，积极

探索农村社会养老新途径，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

福指数。现根据我县实际，新修订《稷山县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

中心绩效考核奖惩办法（暂行）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2022 年 1

月 28 日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稷山县农村老年人日间

照料中心绩效考核奖惩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（稷政办发〔2022〕

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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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
绩效考核奖惩办法（暂行）

为有效解决目前农村老年人口普遍存在的养老难问题，积极

探索农村社会养老新途径，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

福指数。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《稷山

县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绩效考核奖惩办法（暂行）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指示精神,积极应对人

口老龄化，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,以提升空巢、孤寡、特困老人

等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为出发点，奖优惩劣，促进

日间照料中心正常规范运行，营造养老、敬老、孝老氛围，实现

老有所养、老所有乐。

二、运行及管理要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行工

作规划，确保做到“三到位一规范”：即组织领导到位、工作人

员到位、运行经费到位，管理规范。同时符合以下要求：

1、设施完善。设置日间休息室、休闲娱乐室、餐厅、厨房

等“四室”，面积合计不少于 150 平方米。

2、满足基本需求。能够保障老年人日间用餐和娱乐活动两

项基本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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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管理到位。支村委重视，由村主干管理，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监督，要求制度健全，账务规范，账目透明独立，每月必须

公开一次。临时停运（一天以上），要提前上报。加强对视频监

控设备的管理，保障正常运行。

4、服务到位。每个日间照料中心至少要有 2 名工作人员：1

名管理人员兼服务人员、1 名餐厅工作人员，明确服务内容、服

务标准，签订安全协议，必须为服务对象建立档案。

5、运行良好，无安全责任事故。日间照料中心必须全年运

行。老年人满意率达 95%以上。

三、资金拨付及奖惩办法

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行管理奖惩考核工作由县民政

局组织实施。通过平台监管、现场督查、查看日常运行开支记录、

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考核。

1、实施补助措施。全年正常运营，年内没有发生一起安全

事故的日间照料中心，按照人数的多少和服务质量分别给予运营

补贴。对运行正常的日间照料中心按每年 2 万元基础运营资金予

以补助，按季度发放。

2、实行重点奖补。对年终考核结果中运行良好且就餐人数

在 20 人以上的 20 个日间照料中心予以一定的奖励补助。对于确

实因客观原因存在实际经营困难的不超过 10 个日间照料中心重

点予以扶持。由县民政局组织实施，每个日间照料中心奖励或补

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 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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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强化责任落实。对每年连续或者断续停止运行天数累计

超过一个季度的，要对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分管领导、 村主要负

责人进行约谈、通报批评，并扣除相应补助资金；对于日间照料

中心建成后半年内未启用运行的，将提请责任单位对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分管领导、村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。

四、认真履责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各村日间照料中心运行的领

导和监督，各村民委员会负责本村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和运行工

作，县民政局负责日间照料中心的奖补考核、经费拨付及全面指

导工作。

为了保障经费的顺利发放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于下一季度

首月 9 号前上报上一季度的《稷山县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季

度运营情况统计表》及票据，逾期将视为不运营，不予发放运行

经费，也不再进行补发。

五、本办法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4日印发


